
1 
 

編號：75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學生服儀規定之法制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教師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繼 3 年前高中生服儀解禁後，2019 年 7 月 21 日報

載教育部研擬解禁國中學生服儀，將修訂《學校訂定教

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》，刪除學生服裝儀容

有關規定，另訂高中、國中、國小三個階段的學生服裝

儀容原則。 

依新訂之國中服儀原則草案，各國中應設「服裝儀

容委員會」，除了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會代

表外，學生自行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

「四分之一以上」，委員會須舉辦校內公聽會、說明會

或全校性問卷調查等民主參與方式，廣納學生及家長意

見，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，保障學生的身體自主權。 

其實教育部分別於 1987 年、2002 年即已宣布髮

式、服裝改由學校自行決定，其過程並建議參酌學校、

家長及學生意見，2005 年並函明不得將髮式管理納入

學生輔導管教及校規相關規定中，亦不得作為懲處依

據。3 年前教育部更宣布高中生服儀解禁，但實施迄今，

部分高中職被指「轉彎處罰」，違反服儀規定施以愛校

服務，再以學生未參加愛校服務記過，引發爭議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髮式服裝管理欠缺法律授權與依據，相關規定應循民

主參與程序定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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髮式服裝管理涉及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、第 11 條

表達意見自由及第 22 條所保障人民其他基本權利之限

制，應受憲法「法律保留」與「目的正當性」與「手段

必要性」等規範的審查。然而經檢驗髮式服裝管理與校

園秩序、教育功能等正當目的實現並無必要關聯，不具

手段必要性。學校管教措施或校規若有關學生髮式之限

制，事屬人身自由須以法律定之。而服裝管理屬於其他

權利限制則須另有法律的依據，或有法律明確的授權始

得為之，但目前相關法制仍欠缺上述之法律明文規定或

具體明確授權。 

現今法令中有關學生髮式服裝規範者，僅有教育部

為協助學校依《教師法》訂定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

法》所發布之《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

事項》第 21 點有相關規定。《教師法》並無「頭髮」

或「服裝」之直接規範，雖然依據現行《教師法》第

17 條第 1 項第 4 款（本法於 2019 年 6 月 5 日修正全文，

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，目前未定），教師有「輔導」

或「管教」學生之義務，第 2 項並授權各校校務會議訂

定輔導或管教學生辦法。但依此概括規定僅能為細節

性、技術性的管理措施。在無具體明確規定或授權下，

不能直接限制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，更不應以違反髮

式或服裝管理為由對學生施以懲戒，除非有教育上之其

他必要理由。 

再者，《教師法》第 17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，

教師負有「輔導或管教學生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

其健全人格」之義務。管教學生乃是教師之義務，而非

權利。故該條規定的意旨，乃課予教師應善盡導正和培

養學生健全人格的注意義務，而非權限之授與。其次，

從規範目的以言，管教學生的目的在於「導引其適性發

展，並培養其健全人格」。故管教學生應以達成此項教

育目的之方法而為，從而對於學生的身體和心理均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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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影響之髮禁制服措施，自難謂合乎此項目的。另外，

依據《教師法》第 1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教師之教

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，即

教師以「依法令及學校章則」為前提，在教學及輔導有

其教育專業自主權。教師專業自主權的保障意義，乃在

賦予教師於教材內容選擇、授課方式及成績評分等專業

上，享有教學自由的空間，而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。此

處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範圍為教學及輔導而非管教，從而

以秩序、安全為由管理學生髮式服裝，並以違規、記過

等懲戒為手段，並不符合前述條文之立法精神。 

《教師法》中教師輔導管教學生之相關規範是以教

師為主體，學生為客體。個人之髮式及服裝涉及自我實

現與人格開展自由，屬於憲法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範

圍。故應以權利主體之學生為考量，況且學生自我實現

乃是教育基本權的核心。學校之管理與規範，也應以此

為根本目的，並不因是否為公私立而有別。對學生而

言，透過民主參與方式決定服儀規定，也是保障其身體

自主權，實現自我，並落實校園民主的重要學習內涵。

是以，建議有關學生髮式服裝之規範，應提升至法律位

階，並明定應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訂定。 

（二）限制髮長及裙裝涉及性別平等教育，不宜以強制規定

及處罰為之 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立法目的為「促進性別地位之

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立

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」（第 1 條）。在學習環境

與資源方面，規定「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

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

別認同或性傾向」（第 12 條第 1 項）。並規範「學校

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

性傾向之差別待遇」（第 13 條）。學校不得因學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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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、活動、

評量、獎懲、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。……學校應對

因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

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，以改善其處境（第 14 條第 1 項、

第 2 項）。 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》第 2 條進一步闡明，

所謂「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」是「指任何人不因其『生

理性別』、『性傾向』、『性別特質』或『性別認同』

等不同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。」這也是性別平等教育的

目的。其內涵不只是對男女性別的平等對待，而且應該

是包容多元的性別觀點，對人的尊重不應因其外表（性

別特質或生物性別）而有不同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並走

出二元對立的藩籬。學校作為性別教育的重要場域，應

提供性別平等之基本學習環境，更應體現在對不同性

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及性傾向者需求的尊重與考量

上。否則如果學校只關照某一類型而忽略不同性別特質

的需求，可能造成其學習發展受到限制而形成不公平現

象。性別平等教育應提供不同性別者能獲得公平而適當

的學習機會與資源，不因其性別的侷限而能依其個別需

求發展潛能。 

學生髮禁制服的管制有單一化、去性（徵）化的效

果，失去個人自我獨特性下，如何能有多元性別特質者

之存在空間？更談不上尊重與平等。有些學校強制男女

學生頭髮長短及女生必須穿裙裝之規定，並據之處罰，

實為強化性別刻板印象，不符性別平等教育精神。透過

校規服裝儀容的身體規訓，甚至可能影響非傳統性別氣

質學生的學習權益。故建議不宜以強制規定及處罰為

之，而應透過民主機制與尊重歧異之精神，經由討論形

成共識，達成開放與和諧的校園。並包容多元性別觀

點，保障學生個人特質權益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。  



5 
 

撰稿人：趙俊祥 


